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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市政发〔2026〕92 号

关于印发《博乐市预防中小学生溺水部门
协同工作机制》的通知

博乐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场管委，各街道

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：

《博乐市预防中小学生溺水部门协同工作机制》已经博乐市

第十届人民政府第5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落实。

博乐市人民政府

2026 年 6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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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乐市预防中小学生溺水部门协同工作机制

为深入贯彻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

定》，落实市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属地管理、多方参与原则，构

建全链条、全覆盖、常态化防溺水工作格局，明确各部门职责分

工、协同流程与监测预警体系，坚决防范中小学生溺水事故，保

障学生生命安全，结合博乐市实际，制定本机制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预防为主、源头管控、联防联控、科技赋能，压实属地、

部门、学校、家庭“四方责任”，形成闭环管理，最终实现隐患

排查无盲区、巡查防控无空档、监测预警无死角、应急处置高效

化，确保全市中小学生生命安全。

二、组织领导与协同架构

为确保博乐市预防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顺利有序开展，市委、

市政府决定建立博乐市预防中小学生溺水部门协同工作机制，组

成如下：

组 长： 刘峰龙 博乐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、党校校

长、教育工委书记

肉孜买买提·努

尔买买提

博乐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、副市长

副组长： 王 娟 博乐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，市教

育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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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 吴海婷 博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

洪古尔·于杰 博乐市委政法委副书记

龙 波 博乐市公安局副局长

王 江 博乐市教育局副局长

李梓强 博乐市民政局副局长

苏 星 博乐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焦 威 博乐市住建局副局长

马宝春 博乐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艾布拉·阿

进沙吾提

博乐市水利局水利管理站副站长

田 玮 博乐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

徐 亮 博乐市文旅局副局长

宋凡凡 博乐市卫健委副主任、疾控局局长

吕束霞 博乐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、副台长

周 潇 博乐市顾里木图街道政法书记

李 杰 博乐市青得里街道政法书记

马瑞齐 博乐市南城区街道政法书记

叶尔登 博乐市克尔根卓街道政法书记

李 强 博乐市青达拉街道政法书记

崔新鹏 博乐市小营盘镇政法书记

李 明 博乐市达勒特镇政法书记

高军旗 博乐市乌图布拉格镇政法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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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超杰 博乐市青得里镇政法书记

张芳华 博乐市贝林哈日莫墩乡政法书记

萨那巴特 博乐市阿热勒托海牧场政法书记

预防中小学生溺水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，

办公室主任由市教育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王娟兼任，办公室承担

中小学生防溺水日常工作，负责联络协调、提出工作建议、督办

防溺水会议等工作。以上成员如因工作调动或职务变动不再担任

的，由其继任者接替。

建立市级统筹、部门联动、乡镇场（街道）主抓、村（社区）

兜底、学校落实、社会参与六级协同架构，依托河湖长制、网格

化治理、雪亮工程三大平台，实现信息共享、力量共用、隐患共

治、应急共处。

三、部门职责与协同机制

（一）核心部门职责

市委宣传部：负责自媒体宣传，协调电信、移动、联通运营

商，向家长、学生、网格员推送预警短信与安全提醒。

市委政法委：牵头协调政法各单位，联合相关部门开展防溺

水工作专项督导、常态化安防，重点督查重点水域管控、隐患整

改、责任落实、宣传防控等工作，督促问题整改闭环。

市教育局（牵头单位）：督促指导学校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

与管理，落实每日提醒、每周教育、每月演练；完善家校联系机

制，督促班主任常态化提醒；开展学生上下学沿途水域隐患排查，

建立“一校一清单”；组织防溺水知识培训、自救互救演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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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公安局：负责重点水域治安巡防，依法劝阻野泳、戏水行

为；处置溺水警情，开展水上救援；整合“雪亮工程”“天网”

视频资源，接入监测平台；打击破坏防护设施行为；配合开展隐

患排查与宣传警示。

市民政局：负责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、流动学生关爱帮扶，

落实一对一包保；指导乡镇场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做好重点学

生监护提醒与走访；动员社会组织、志愿者参与巡防与宣传。

市自然资源局：负责废弃矿坑、采砂坑等水域管控，划定危

险区域，督促完善防护设施；组织常态化巡查，及时消除隐患。

市住建局：负责建筑工地基坑、施工积水、城市景观水域安

全管理，督促施工单位、物业单位封闭管理、设置警示；落实日

常巡查与隐患整改。

市农业农村局：负责鱼塘、养殖池、农田水利设施等水域安

全管理，督促产权人设置警示与防护；开展农业生产区域水域隐

患排查，落实巡查与劝阻。

市水利局：负责河道、水库、灌渠、水坝等水利工程水域管

理，落实河湖长制巡查责任；完善防护栏、隔离带、警示标识，

配齐“四个一”（警示牌、救生圈、救生绳、救生杆）；开展水

利水域隐患排查整治，及时通报水位、水流、冰面等风险信息。

市应急管理局：负责统筹应急救援力量，制定溺水应急处置

预案；组织救援演练与物资保障；协调消防救援队伍参与溺水救

援；督导行业领域防溺水责任落实；牵头事故调查与复盘。

市文旅局：负责景区、公园、滨河绿地等涉水场所安全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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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警示、防护与救援设施；督促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开展

游客与学生劝阻。

市卫健委：负责溺水医疗救治，开通绿色通道；开展急救知

识普及，指导学校与基层开展自救互救培训。

市融媒体中心：推送防溺水公益广告、警示案例、安全提示，

营造全社会防溺水氛围。

各乡镇场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：落实属地主体责任，划分

水域责任区，明确网格员、护水员、志愿者巡查队伍；开展辖区

水域拉网式排查，建立台账、闭环整改；落实重点时段、重点水

域定点值守；做好重点学生监护提醒与走访。

（二）协同工作措施

1.定期召开联席会议。预防中小学生溺水部门协同工作机制

办公室定期召集成员单位召开工作例会，汛期、暑期、节假日加

密调度；通报隐患整改、巡查防控、监测预警情况，协调解决跨

部门、跨区域问题，形成会议纪要与任务清单。

2.协同开展隐患排查。定期开展全域排查，教育、公安、水

利、应急、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、住建等部门联合行动，以学校

周边 3 公里、学生上下学沿途、农村临水村庄为重点，建立“一

水域一档”，明确风险等级、责任单位、整改时限、责任人，实

行销号管理。

3.应急处置协同机制。各成员单位制定并完善应急处置预案，

不断演练优化处置流程。发生溺水险情，落实属地责任，第一时

间上报市预防中小学生溺水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办公室，办公室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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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组织各方救援力量，1 分钟响应、10 分钟到场、全程联动，并

同步通知家长；公安、消防、应急立即赶赴现场救援；卫健部门

做好医疗救治；教育、民政做好家属安抚与善后；宣传部门统一

口径，规范信息发布。

4.家校社协同机制。学校与家长签订防溺水安全承诺书，落

实“六不准”；通过家长会、微信群、家访等常态化提醒；动员

家长、志愿者、“五老人员”参与巡防与宣传，形成家校社共管

合力。

四、监测网络体系（人防+物防+技防）

（一）监测网络总体架构

构建“全域覆盖、分级负责、智能预警、快速处置”监测网

络，以重点水域为点、责任区段为线、城乡网格为面，实现“人

工巡查+视频监控+智能预警+应急响应”一体化。

（二）人防监测网络

1.网格监测员。以村（社区）网格为单元，每个网格明确 1—2

名专职监测员，负责日常巡查、隐患上报、劝阻警示、信息登记。

2.水域专管员。每处重点水域明确 1 名专管员，挂牌公示姓

名、电话、职责，负责日常管护、设施维护、巡查值守。

3.校园巡查队。每校成立由教师、保安、家长志愿者组成的

巡查队，负责校园周边水域放学时段巡查。

4.社会监督员。吸纳志愿者、河湖管护员、村干部、热心群

众为监督员，鼓励举报危险行为与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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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物防监测网络

1.警示标识全覆盖。所有危险水域设置醒目、牢固、规范警

示牌，标注危险提示、责任单位、报警电话、防溺水“六不准”。

2.防护设施全覆盖。高危水域设置防护栏、隔离网、警戒带、

防撞墩，封闭危险出入口。

3.救援装备全覆盖。重点水域落实“四个一”，沿河、沿湖、

沿渠每 500 米设置 1 处救援点，配齐救生圈、救生绳、救生杆、

救生衣。

4.风险标识全覆盖。对深水区、急流区、淤泥区、冰面危险

区喷涂警示线、设置隔离桩。

（四）技防监测网络

1.视频监控系统。整合雪亮工程、天网工程、河湖视频、景

区监控，在学校周边、学生途经路段、高危水域全覆盖安装高清

摄像头，接入市应急指挥中心、公安指挥中心，实现 24 小时实

时回看、视频巡控。

2.智能预警系统。推广 AI 智能识别、电子围栏、红外感应、

语音告警设备，对靠近危险水域人员自动声光预警、远程喊话、

平台报警，第一时间劝阻并推送信息至监测员与网格员。

3.无人机巡防。公安、水利、应急配备无人机，对偏远水域、

大面积水域、人员难达区域开展空中巡查，弥补地面巡查盲区。

4.预警信息推送。依托气象、水文、应急预警平台，通过短

信、微信、政务新媒体、校园广播、村社大喇叭，向学生、家长、

网格员、巡查员推送天气、水位、冰情、禁泳提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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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监测运行机制

1.日常监测。专管员、网格员每日巡查打卡，视频监控 24

小时值守，智能设备自动预警。

2.重点时段加密监测。暑期、汛期、节假日、放学后增人、

增频、增点，定点值守+流动巡查+视频巡控。

3.隐患上报与处置。监测员发现隐患、险情，立即上报、快

速处置，一般隐患 24 小时整改，重大隐患立即封闭管控。

4.数据汇总分析。每月汇总监测数据、隐患类型、高发区域、

高发时段，优化巡查与防控布局。

五、附则

1.本机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市预防中小学生溺水部门协

同工作机制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2.各部门、各乡镇场（街道）依据本机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

细化责任清单与工作流程。



抄送：市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纪委监委，市人民法院、检察院，

市委各部、委，各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，驻市各单位。

博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6月 4 日印发


